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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中推理”：重审牛顿光 - 色新理论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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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牛顿光-色研究是在其粒子论物质理论背景下展开的，但是，牛顿采用归纳推理的形式从实

验出发书写其“光-色新理论”, 并非出于修辞学上的考虑，而是因为他始终拒绝笛卡尔式的从概念出发

构造理论的做法。牛顿的关键实验有二，一是双三棱镜实验，其作用是引导牛顿通过溯因推理直接猜测出

日光的异质组成并引出其“光线”概念——这一概念对于牛顿新理论具有类似于理论实体的意义；另一是

三棱镜-凸透镜实验，其作用在于检验与证明单色光线的不变性。牛顿“从现象中推理”的基点是从经验

归纳得到的具有定律地位的“光的不变性”认识，最终牛顿在《光学》“疑问27”中终结了一切形式的光

的修正理论,并在“疑问29”明确说出光线只能是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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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ton’s research on light and colour was conduc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 corpuscular 
theory of matter; however, his decision to write his “New Theory of Light and Colours” using inductive reasoning 
based on experiments was not driven by rhetorical considerations but by his consistent rejection of Descartes’ 
approach of constructing theories from concepts. Newton conducted two crucial experiments: The first, using 
two prisms, led him through abductive reasoning to infer the heterogeneous composition of sunlight and to 
introduce his concept of “rays of light”—a quasi-theoretical entity within his new theory. The second experiment, 
which used a prism and a convex lens, served to test and demonstrate the immutability of monochromatic rays. 
Newton’s foundational principle of “reasoning from phenomena” stemmed from his empirically derived, law-
like recognition of “the immutability of light”. Ultimately, in “Query 27” of Opticks, Newton dismissed all formal 
modification theories of light, and in “Query 29”, he declared that rays of light must be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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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光 - 色新理论建立过程曾得到夏皮罗

（Alan E. Shapiro）、萨布拉（A. I. Sabra）等科

学史家的高度关注和仔细研究。夏皮罗认为，

确定“白光是由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折射的光线

组成的”是确定“日光是由不同的颜色的色光

组成的”的先决条件，因此，牛顿建立其光 -

第 48 卷 第 1 期（总 329 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l.48, No.1 (Serial No.329)
2026 年 1 月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January 2026



J D
 N

73

色理论经历以下两步，其一，确定折射率是辨

别色光的根本依据，然后用三棱镜实验确定并

呈现出色散现象。[1] 萨布拉则判定，牛顿的关

键实验（experimentum crucis）是无效的，它

们并不能给他的论证带来真正的确定性，因为

它们并不能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为什么第二个

棱镜对色光的作用会与第一个棱镜对白色光束

的作用相同？为什么白光通过第一次折射获得

的特性在经过多次折射后不能保持不变？”[2]

本文将重审牛顿三棱镜实验研究探索进

程，重构牛顿“从现象中推演（to deduce from 
phenomena）”的推理结构及其以“光的不变性”

为基点的推理过程，并且解答何以波义耳与牛

顿在持有极其相似的物质论及三棱镜实验结果

的情形下却在光的本性问题上分别持修正说与

不变说。

一、“新理论”的叙事结构

“新理论”的叙事结构是科学史家们曾着

重讨论的一个话题。受排斥经验论思维的柯瓦

雷科学思想史纲领的影响，萨布拉认为，牛顿

刻意采用培根关键事例（instantiae crucis）的

叙事方式撰写其“光与颜色的新理论”（后简

称“新理论”），这种书写模式在打击笛卡尔等

对手的同时，严重损害了牛顿对自己这一伟大

成就之结构的洞察力。（[2]，p.15）进入 21 世

纪，后现代思潮深深地渗入学术研究，英国科

学史家法拉（Patricia Fara）从修辞学角度解说

“新理论”，声称牛顿的“新理论”写得天花乱

坠，但牛顿的实验不可重复，牛顿是凭其修辞

技巧捍卫着他缺乏充足实验支撑的新理论，“在

同时代人眼中，牛顿是个嚣张而又有才华的新

人。他关于光的激进新理论令人感到刺激——

但其提供的实验描述并不足以完全支撑该理

论。若得知牛顿如今已成为享誉国际的科学天

才（浪漫主义时期之前尚无此类称谓），他们

定会大吃一惊。”[3] 意大利米兰大学牛顿学者

圭恰迪尼（Niccolò Guicciardini）则致力解析

这类后现代牛顿研究的荒诞之处，他认为，16
世纪已发生“天空失谐”，牛顿“新理论”不

宜放在天文与音乐之间的新毕达哥拉斯式的和

谐的框架之下理解，牛顿的确尝试运用他在《原

理》明确定义的方法论原则“自然之类似”于

光 - 色理论研究，但他考虑的是人的视觉与听

觉之间的可能的类似而非开普勒式的“天上的

和谐”。[4] 因此，本文重新解读牛顿“新理论”

一文，着重揭示牛顿“基于现象推演”的推理

模式。

牛顿于 1672 年初通过巴罗（Isaac Barrow）

将其制作的反射式望远镜提交皇家学会，赢得

巨大成功并由此当选皇家学会成员，随即又向

学会提交“光与颜色的新理论”一文。该论文

先是得到包括波义耳和胡克（Robert Hooke）

在内的 5 位专家的好评，但在第二周奥尔登堡

（Henry Oldenburg） 转 来 了 胡 克 的 批 评 意 见，

由此引发了历时 3 年的光学论战。[5]

牛顿“新理论”的叙述始于其数年前做过

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有待解释的实验：牛顿让

日光从小孔入射贴近小孔的三棱镜，让折射出

来的光于对面相距 22 英尺的墙上成像，由此观

察到一个两端呈圆弧状的长条形的、长宽比为

5 倍的像。由此，牛顿转入培根排除归纳法的

实验进程，以实验排除想象中的可能造成此结

果的种种原因——这些可能的原因大多是符合

波动说的解释。譬如，牛顿设想，如果光微粒

像笛卡尔设想的（牛顿在文中未提及笛卡尔的

名字）那样有如旋转着前进的网球则会对两侧

空气产生不同的压力，但是，事实却是光沿直

线而非弧线传播。

排除归纳进程结束时，牛顿引出其关键实

验——双三棱镜折射实验，如图 1 所示。牛顿

通过旋转第一个三棱镜，让色光依次通过木板

上的小孔并到达第二个三棱镜，“我发现，第

一个棱镜折射到图像的一端 [指紫端 ]的光线，

在第二个棱镜中受到的折射要比另一端的光线

[指红端 ]大得多。因此，造成这个像的长度

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光是由折射率

不同的光线组成，这些光线，若不考虑入射角

的差异，则根据它们的折射程度，传播到墙壁

的不同部位。”（[5]，pp.94-95）（为下文探讨

方便，我们在此将此陈述记为双三棱镜实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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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语句，在下文中以 ODPE（An observation of 
the double-prism experiment）语句指称之。）

倾向也不同。颜色，（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

样）来源于自然物体的折射或反射，虽不是光

的认证凭证，但却是光的原始的先天的性质，

在不同的光线中是不同的。有些光线呈现红色

且不呈现其他颜色……”。（[5]，p.97）（颜色

本质判断语句，记为 JNC（A judgement on the 
nature of colours）语句）。）

命题 2 强调“颜色和可折射性之间的类似

是非常精确和严格的”。

命题 3 指出，“据我观察，任何一种光线

的颜色种类和折射程度，都不会因为折射、自

然物体的反射或任何其他原因而改变。”（[5]，

p.97）（ 色 光 不 变 性 归 纳 语 句， 记 为 IIL（An 
induction of the immutability of light）语句）

命题 4-6 区分原色光与复合色光，描述种

种单色光叠加于一点时出现新颜色现象，如黄

和蓝混合生成绿；红和黄混合生成橙；橙和黄

绿混合生成黄等。

命题 7 指出：“但是，白色的构成是最令人

惊讶和最奇妙的，没有任何一种光线能单独

表现出这种效果。它是由所有上述原色按适当

比例混合而成的。”（[5]，p.98）（白光非单色

光但由之混合而成，它是一个排除归纳语句，

EIW（An exclusive induction about whiteness）

语句）

命题 8 指出，“白光系由日光光谱上的所有

色光混合而成”，若某种色光在混合过程中占

优势，则视在颜色呈现为该色光的颜色。（[5]，

pp.98-99）

命题 9 解释三棱镜下呈现日光光谱的过程：

日光中不同色光折射程度不同，出现在不同位

置，它们的像相互叠加，形成日光光谱。

命题 10 利用前述命题解释彩虹。

命题 11-13 利用前述命题即根据物体对日光

反射或透射的程度解释树叶、金箔等自然物的

颜色（有的例子取材于其早年的学生笔记“哲

学问题”）以及天上出现的种种颜色现象，其中

专门提到并解释胡克《显微术》中的一个实验。

图 1  牛顿双三棱镜实验示意

随后牛顿介绍了他在此基础上制作反射式

望远镜及显微镜的过程，再回头谈论其关键实

验，以更清晰的句子总结其判断说：“日光并不

相似，也不均匀，而是由不同的光线组成，其

中一些光线比另一些光线更易折射”。（[5]，

p.96）（ 牛 顿 引 入“ 光 线 ” 概 念 重 述 ODPE 语

句， 记 为 ADPE（An abduction based upon the 
double-prism experiment）语句，ADPE 语句系

由对 ODPE 语句进行溯因推理而得到。）

至此，牛顿的论证才真正开始。他先陈述

其论文所采用的论证逻辑：“我现在要向你们介

绍的是它的光线中另一个更显著的不同之处，

其中涉及到颜色的起源。一个自然主义者不敢

奢望研究这些颜色的科学变得数学化，但我敢

肯定它与光学的任何其他部分具有的同样的确

定性。因为我将讲述的关于它们的东西不是假

说，而是最严格的结论，不仅仅是基于‘它所

以是这样，是因为它不是别样 [指培根排除归

纳法 ]’这样的推测，也不是因为它解释了所

有现象（哲学家们奉行的一般规则 [指笛卡尔

假说 - 演绎法 ]），而是以可直接给出结论且没

有任何疑点的实验为中介给出证明。”（[5]，

p.97）（牛顿光 - 色研究方法论陈述语句，记为

MC（Methodological claim）语句。）①

继之，牛顿分别阐述 13 个命题以求对前述

判断给出“理解和说明”。

其命题 1 是说，“由于各种光线的折射程度

不同，所以它们表现出这种或那种特定颜色的

①法拉推测说，此一方法论陈述系奥尔登堡在编辑文稿时添加的。我们不认可此说，因为此陈述与牛顿《原理》《光学》方
法论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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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陈述结束，牛顿声称，“既然如此，黑

暗中是否有颜色，它们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物

体的特质，光是不是一个物体，这些都勿须再

争论了。因为，既然颜色是光的特质，以光的

射线为其全部和直接的主体，我们怎么能认为

这些射线也是特质呢，除非一种特质可以成为

另一种特质的主体并维持另一种特质；这实际

上就该把它叫做实体。”（[5]，p.100）（牛顿光 -

色 研 究 本 体 论 语 句，OC（Ontological claim）

语句）并且承认，“此外，谁曾想到任何一种

特质会像光那样是一种异质的集合体呢？但

是，要更绝对地确定光是什么，光以什么方式

折射，光通过什么方式或作用在我们的头脑中

产生各种色彩的幻像，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不

会把猜想和事实混在一起。”（[5]，p.100）（牛

顿光 - 色研究数学化可能性判断语句， JPM（An 
judgement on the possibility of mathematization 
of optics）语句）

最 终， 牛 顿 说，“ 我 发 现 这 些 论 述 本 身

就 会 引 出 各 种 实 验， 足 以 对 其 进 行 检 验 ”。

（[5]，p.100）（牛顿对实验作用之判断语句，

记 为 JUE（An judgement on the usefulness of 
experiments） 语 句 ） 随 即 引 出 另 一 个 具 有 检

验意义的关键实验，即三棱镜 - 凸透镜组合实

验，如图 2 所示。该实验以具象的方式展现了

凸透镜焦点左端色光逐渐汇聚变白而后又于右

端逐渐发散为色光的过程，由此揭示白光是

交织在一起的各种色光在人眼中引起的视觉

效 应。（[5]，pp.100-101）（ 与 双 三 棱 镜 实 验

ODPE 语句和 ADPE 语句相关的检验实验及光 -

色机制呈现实验语句，EPCE（An examination 
based upon the prism-convex experiment）语句）

二、牛顿如何“从现象中推理”？

“新理论”论文宣读不久，胡克提出异议：

他虽然大致认同牛顿的实验，但他认为牛顿未

能提供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其“拯救颜色现象

的假说”，他重做了牛顿的实验和观察，但在

他看来，牛顿的关键实验并不能证明光的异质

性（heterogeneity of light）， 反 倒 是 证 明 了 胡

克自己已在《显微术》中提出的理论，该理论

认为，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在匀质的、均一

的透明的媒介即以太中传播的脉冲或运动；颜

色不是别的，而是在折射时光束前端与后端在

折射面上受到不同强度的作用而发生倾斜，结

果一端发蓝另一端偏红；[6] 胡克宣称他的理论

与牛顿的理论一样都能解释牛顿的关键实验；

他最难以接受的是牛顿说的“光是一种物体”，

胡克还告诫牛顿多做实验少做理论。[7]

围绕牛顿光 - 色新理论的论战由此爆发。

在光学论战中，牛顿一人独对胡克等欧洲光学

家，没有作任何让步或妥协。牛顿对胡克的论

战策略是：（1）牛顿反复强调其关键实验与检

验实验乃至由它们领衔的整个实验系统只能由

自己的光 - 色新理论解释，而胡克的假说既缺

乏经验依据，也不能解释牛顿的关键实验，且

牛顿将矛头不但指向胡克的假说，还指向一切

形式的光的修正理论；（2）从方法论层面上反

对哲学家们普遍采用的基于没有经验依据的假

说展开无限推理的假说 - 演绎法，坚持自己的

理论是从实验中直接推理出来的；（3）在光的

本性问题上，他声明他并非以“光是一种物体”

为前提展开推论并得到“新理论”，但他承认

从结果上看他的论文有着承认光是有形物体

（corporeity）的倾向。

在解析牛顿光 - 色研究的智力构架时，夏

皮罗、萨布拉以及特恩布尔（H. W. Turnbull）
均基于 ODPE 语句强调牛顿注重光的折射率而

无视光的颜色。夏皮罗，作为牛顿《光学讲

义》的编辑者，从牛顿《光学讲义》中看到年

青的卢卡斯数学与自然哲学讲座教授牛顿曾一

度致力于光学的数学化，据此，他将基于光的图 2  牛顿三棱镜 - 凸透镜组合实验示意

“从现象中推理”：重审牛顿光 - 色新理论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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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程度或折射率辨识光视为揭示日光异质性

的逻辑前提。特恩布尔，作为《牛顿通信集》

的编辑者，在编辑牛顿“新理论”一文时加入

注 11 提示读者注意牛顿 ODPE 语句“丝毫未提

及光线的颜色”。（[5]，p.104）而作为牛顿光

学及光学史研究专家的萨布拉，或许是出于与

夏皮罗相似的理由，或许是出于思想史传统科

学革命学说对“空间的几何化”概念的重视以

及对培根纲领的蔑视，不但将牛顿的培根体叙

事策略视为弄巧成拙的失当之举，而且否认牛

顿关键实验对于其光 - 色理论的支撑或确证作

用——如本文开头所述。

无 疑， 夏 皮 罗 等 三 位 学 者 均 无 视 牛 顿 的

JNC 语句和 JPM 语句。现代光学告诉我们，就

光而言，光的颜色直接取决于光的频率，是光

的基本性质，而光在光疏 - 光密介质间发生折

射时出现的折射程度差异是次级性质。牛顿的

JNC 语句分明表明，牛顿清楚地知悉，颜色是

“光的原始的先天的性质”。而 JPM 语句则告诉

我们，牛顿知道在当时光学发展水平和条件下

要彻底弄清光的本质以及光发生折射的机制是

十分困难的。其实，夏皮罗在探讨牛顿的光学

数学化进路乃至其实验进路之后也曾发现，牛

顿在这两方面皆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因而

不得不一再降低其研究目标。[8]

樊小龙曾对以上三位学者在解释牛顿光 -

色理论与其关键实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所持的

唯数学化倾向提出异议：“牛顿的观察陈述 [即

本文所言之 ODPE 语句 ]并未提及可折射性的

可数学化特征——事实上，后者仅对牛顿的颜

色理论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判决性实验中，对

牛顿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不同光线在可折射性上

稳定葆有的差异性，是否能够精确度量无关宏

旨，这是一种定性描述。”[9] 樊小龙和袁江洋

还指出，“牛顿的光学判决性实验是在发现的

语境中提出的，该实验帮助牛顿在其内心预先

构造的多种可能解释之间甄别优劣，为他指点

迷津。牛顿在论文中通过使用这一术语刻画了

一个符合培根发现模式的科学发现过程。这种

培根意义上的‘判决’并不完全等价于通常

的假说 - 演绎模式下的理论裁决，但却在事实

上在牛顿与胡克之间引发了这样一场理论裁

决。”“牛顿的光色理论仅限于以精确的方式刻

画日光色散现象的数学规律，是一种直接从实

验现象出发得到的解释；但未进一步就这一现

象的物理机制给出解释。”“牛顿的判决性实验

并不就光的本性问题或者说在光的微粒论与波

动论之间给出判决。”[10]

如果牛顿的 MC 语句是对牛顿光 - 色新理

论及实验研究方法的如实陈述，那么牛顿的“从

现象中推理”到底是如何展开的？

首先，我们认为，“光的不变性”是一个比

“日光的异质性”更直观、更深刻、更基本的

经验判断。牛顿的色光不变性归纳语句即 IIL
语句是一个直接由实验和观察得到的陈述。牛

顿所描述的是，由第一个棱镜产生的色光，在

通过第二乃至第 N 个三棱镜、凸透镜或平面镜

作用的过程中，始终维持不变，这是一个归纳

语句，也可视为一个经验定律。在以经验归纳

确立色光不变性后，回头再探讨牛顿的双三棱

镜实验观察语句即 ODPE 语句及 ADPE 语句。

比较 ADPE 语句与 ODPE 语句，可知两者并不

完全等价，但 ADPE 语句可视为基于 ODPE 语

句的一个高度可能的溯因推理，即最佳说明推

理，而 EPCE 语句则为 ADPE 语句中的溯因推

理提供了明确的检验和支撑。EPCE 语句描述

的是，由第一个三棱镜产生的各种色光在凸透

镜焦点前端附近逐渐汇聚，在成像挡板上，从

牛顿看到的日光光谱逐渐转变为胡克所看到的

一端偏红另一端偏蓝的像，随后在焦点上出现

正白色的像，当挡板继续后移，白色的像又随

之逐渐出现胡克所描述的图像，终而发散为日

光光谱。这一过程不但将胡克的实验观察容纳

于自己的实验观察之中，而且生动地证明了原

色光不变且呈现了白光系由原色光混合而成的

机制，当色光穿过焦点时还是色光并没有被反

向修正为白光；同时它还证明，所谓白色，不

过是三棱镜下的各种色光汇聚到一起时在人眼

中引起的视觉效应。因此，牛顿有充足理由归

纳得到，从遥远处的太阳射来的日光很可能亦

是如此。最终，牛顿将由色光叠加的系列实验

归纳而致的 IIL 语句与 EPCE 语句归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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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给出日光异质性归纳语句即 IHS 语句。

从总体上看，牛顿“新理论”采纳了以下

叙事进程：惊奇现象“矩形的像”描述——对

原因的培根排除归纳叙述——关键实验（双三

棱镜折射实验）陈述（ODPE 语句）——解释

望远镜制作的动因及效果——基于高度可能的

溯因推理引出 ADPE 语句——给出自己的具有

挑战意味的光 - 色研究方法论陈述——在此背

景下陈述其 13 个命题，引出诸多相关新的实验

和观察——宣示自己在光-色的本体论立场（OC
语句：物体本身无颜色，颜色由光与物体相互

作用产生，光很可能是物体），并坦承光学研究

数学化的高度困难——在当时所遇到的困境中

只能走现实的实验进路，并且认为实验可引出

新实验，最终发展出三棱镜 - 凸透镜组合实验，

展现实验所呈现光 - 色演变机制，得到 EPCE 语

句，以此检验并支撑 ODPE 语句与 ADPE 语句，

并最终证明最初看到的太阳的矩形的像乃是由

诸多色光所成之圆形的像叠加而成。

牛顿在光 - 色研究中所持的本体论立场无

疑贯彻这一探索的全部过程之中，从以 ADPE
语句引入“光线”概念开始，“光是物体”的

想法就已然悄悄进入其思考进程。与之相对的

是，胡克在致奥尔登堡的质疑信中完全没有使

用“the rays of light” 及 类 似 术 语。 从 ODPE
语句到 ADPE 语句，牛顿从观察现象引出日光

由具有不同折射程度的光线组成之判断，这一

判断是由溯因推理达成的，而且这一溯因推理

又是在其对于光的本性的本体论判断的引导下

完成的。牛顿在术语上选用“光线”而非直接

使用“光粒子流”，是因为前者相对于后者而

言更为直观。然而，“光线”一词看似直观，

却与波动假说完全不相容，因此引来论敌的质

疑。在答复帕迪斯（Ignace Gaston Pardies）的

质疑时，牛顿给出其对光线的定义：“在我的理

解中，光线的最小的或无限小的部分是彼此独

立的，同样地，发光物体均是沿直线同时或相

继发射所有那些光线。”[11] 

在我们今天看来，牛顿的确是想从粒子论

角度推进光学数学化，为此，他需要先行构建

一个光的物理模型，再将之抽象为数学模型，

最终回到光学解释具有显著粒子论特征的三棱

镜实验和光的直线传播现象并同时解决具有波

动论特征的牛顿环、衍射、干涉等现象——如

同他后来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所采用

的从物理学到数学再从数学返回物理学的方法

论一样。但是，当时的光学发展还远不具备 20
世纪才具备的完成光学数学化所必需的充足而

全面的经验基础以及相关的数学工具，因此，

牛顿难以完成从物理学模型到数学模型的学科

转移证明，更谈不上从数学回到物理学解释全

部现象。最终的结局是，牛顿光 - 色新理论可

以解释三棱镜实验，但却难以解释他在三棱镜

实验进程中观察到的牛顿环现象，也难以解释

当时已知的衍射、干涉现象。后来，牛顿曾尝

试构想“粒子以太”假说，构想光线投入粒子

以太并引起振动，引发所谓“阵发（fits）”并

呈现出牛顿环现象，他想以此统一解释光的粒

子论现象和波动论现象，并以此探讨引力机制

问题，但这种尝试最终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概括地说，牛顿“从现象中推理”是基于

实验及观察的归纳推理和有限扩展推理，这种

推理包括溯因推理在内，并非必然推理，但是

牛顿能将其关键实验、相关的三棱镜 - 凸透镜

实验以及由它们统率的其他实验如色光叠加实

验及颜色产生的观察，合理地组合在一起，最

终得到以下两个归纳命题：（1）IIL 语句：色光

在折射、反射过程中，在透镜、棱镜、平面镜

作用下保持不变。（2）IHS 语句：日光不是基

本光而是混合的色光，将红、绿、蓝三基光或

三棱镜产生的全部色光合在一起，则它们可在

人眼中呈现为白色。

其次，我们认为，牛顿 - 胡克之争的实质

并不在于“日光的异质性”，而在于“[原色 ]

光的不变性”。争论初期，胡克等人并没有认

真地理解牛顿“新理论”的论证逻辑，他们坚

决捍卫各自版本的波动说，或像胡克那样宣称

自己的理论也能解释牛顿的实验，或从实验角

度挑剔，或对牛顿所用的主要概念进行质疑。

起初，他们关注的焦点的确是“日光的异质性”

问题，但是，随着争论的展开，争论的焦点不

可避免地转移到了“光的不变性”这一问题上。

“从现象中推理”：重审牛顿光 - 色新理论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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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论战的双方胡克与牛顿均承认培根归纳

法，且牛顿将其光 - 色理论陈述约束在经验发

现与归纳的界面之内，在此情形下，胡克只能

趁牛顿开始考虑粒子以太假说之机作出退让，

主动致信牛顿终结论战，[12] 牛顿也貌似礼貌地

回复说“如果自己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站在

巨人的肩上”。[13]

在进一步的考察中，我们须将视线转向捷

克光学家马尔奇（Jan Marek Marci）的工作。

崔曼琪、袁江洋反驳了否认马尔奇作为牛顿光 -

色研究前驱的见解，[14] 将马尔奇的探索视为通

向光的不变性的重要台阶。马尔奇于 1648 年出

版《彩虹之神的女儿，一本关于彩虹及其颜色

的性质、由来和成因的书》，[15] 他将光视为有

形的微粒，具有大小、形状和重量，他也做了

双三棱镜实验，并且给出定理 18 和定理 20：“定

理 18：不同颜色的彩色光各自唯一地对应着不

同的折射角”；“定理 20：一束彩色光在经过进

一步的折射之后它的颜色不会发生改变。”更

有意味的是，在其著作出版后，马尔奇与其同

事康莱德（Balthasar Conrad）这两位教授在捷

克也上演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焦点也是彩虹和

棱镜彩色光谱的成因问题。康莱德，作为亚里

士多德修正理论的坚实拥护者，认定彩色光是

白光和阴影的混合物，坚决反对马尔奇提出的

“月下世界光不变说”。[16]

回到本文开头所述之萨布拉的两个问题，

即三棱镜下的色光为什么不变，白光在三棱镜

下获得的特性为什么不能保持不变，我们的答

案是，对于前一个问题，牛顿心中自有其从物

质论角度考虑的答案，但是，这一答案只是发

诸于其物质论的一种无法最终证明的猜测，因

此，牛顿在公开场合不予回答，而是将之作为

一个由归纳得出的经验事实或定律——后来，

牛顿也以同样的方式应对笛卡尔派和莱布尼茨

派围绕引力原因和机制提出的质疑。对于后一

个问题，即如果色光不变那么白光为什么不同

样不变之问题，牛顿当时不需要回答，其实，

这一问题在牛顿看来就不能这样问，因为白光

不是基本光；若非要问的话，则牛顿也会将之

视为一个吹毛求疵的枝节问题，他可以回答说，

只有将与色光相关的特性或问题全部研究清楚

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就此枝节问题给出某

种答案，正如牛顿在当时只须研究牛顿环，而

不能跳过牛顿环研究（解释明暗相间的色环现

象）直接研究胡克版的日光在薄板实验下呈现

的色环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解释周期性的

色环现象）。

三、为什么是牛顿而不是波义耳？

牛顿对粒子论的认同以及对波动论的拒斥

始于其三一学院学生笔记“哲学问题”，在写

于 1664-1665 年间的“哲学问题”中，牛顿判

断说“并非只有压力才能产生色彩”，[17] 而在

其后不久的手稿MS Add 3996中则进一步判定，

“光不可能是由压力产生的”。[18] 此后一生，牛

顿从未考虑“光是波”或光由压力或波动构

成之类的假说。因此，“新理论”ADPE 语句、

IIL 语句和 IHS 语句，在牛顿而言，均要求假定

光是粒子，因为只有粒子论才能解释“光的不

变性”。因此，牛顿私下的、实际的探索过程

无疑是在粒子论背景中展开的。

关于牛顿三棱镜实验的灵感来源，袁江洋

在 1997 年曾指出：“牛顿全面而系统地接受了

波义耳的微粒哲学，并像波义耳一样将其作为

一种深层次的、近乎于信念的基本假设运用于

自然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之中。就牛顿 1666 年

的光学研究而言，他开始将阳光视为一种“混

合物”、开始将颜色视为光线的固有性质，这

些都不但得益于实验所给予他的启示，而且得

益于他所采纳的理性视角——微粒论视角。”[19] 

类似地，牛顿炼金术研究专家纽曼（William R. 
Newman）从“化学光学”角度理解牛顿的光 -

色研究，他将波义耳的化学分析 - 化合方法与

牛顿的光 - 色研究加以比较，认为牛顿将三棱

镜视为分析工具，将日光视为化合物，将色光

类比于先在地存在于化合物之中的元素。[20]

17 世纪中后期欧洲光学已在阿拉伯光学的

基础上取得诸多进展，几乎所有的显著光学现

象均已被发现。笛卡尔、马尔奇、波义耳、惠

更斯、胡克等均曾致力于折射及彩虹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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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在折射实验中使用的是直角三角形形状

的玻璃，胡克使用的是装满了水的三角锥瓶，

惠更斯使用的是长方体及斜方晶体，而马尔奇

和波义耳使用的是三棱镜。

令 人 奇 怪 的 是， 罗 森 菲 尔 德（Léon 
Rosenfeld）曾专门撰文论证马尔奇不是牛顿光

学研究的思想先驱，他认定，尽管马尔奇也做过

诸多精确的光学实验，但他的光学研究仍属于经

院哲学的范畴，而与牛顿富于革命气息的光学研

究有着完全不同的类型。[14] 而我们完全不同意

此论。马尔奇与巴罗是朋友，曾将其首版《彩虹

之神的女儿》赠与巴罗，这本书至今仍收藏于

三一学院图书馆中。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和必要排

除马尔奇的工作对牛顿存在着重要影响。

波动论者没有得到牛顿式的“新理论”是

无足为怪的，奇怪的是，波义耳作为微粒哲学

的构建者，作为牛顿光学实验和炼金术实验的

直接前驱，何以仍采用一种微粒论版本的修正

理论而不曾提出类似于牛顿“新理论”的见解？

须知，波义耳在其《颜色的实验史》中曾专门

描述其暗室三棱镜实验，如图 3 所示，清楚地

观察一束光入射进入三棱镜发生第一次折射、

经内反射后发生第二次折射，再经二次内反射

又发生第三次折射的现象，折射出来的光均呈

现为发散状态的五彩颜色的“彩虹（iris）”。[21] 

这一实验与牛顿所做的水晶球折射实验如出一

辙，如图 4 所示。牛顿“哲学问题”后部及随

后的光学、炼金术笔记 MS Add 3975 大篇幅地

摘抄或探讨波义耳的光学及炼金术实验，同时

也记录着牛顿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复实验及独立

实验的过程。

波义耳持光微粒论，但在颜色理论上持修

正理论——他倾向于认为白光由均质微粒构

成，但光微粒在与物体如三棱镜发生相互作用

会出现微小变化并呈现彩虹现象，就如同汞微

粒在参与多种化学反应时会发生微小变化而历

经诸多颜色变化一样，在《怀疑的化学家》中

他经常使用“disguise”一词描述这种并没有破

坏微粒基本结构但可导致颜色变化或其他性质

变化的微小变化，并且相信只有炼金术才可真

正破坏金、汞或银等微粒的基本结构。[22]

牛顿的粒子论物质学说的基本构架直接取

自于波义耳微粒哲学，尽管他最初在“哲学

问题”中接触到原子论是通过查尔莱顿（W. 
Charleton）及伽桑狄（Pierre Gassendi），但从

后来牛顿 “论酸的性质”[23] 和《光学》“疑问

31”乃至所有公开陈述来看，牛顿的物质层系

构成与波义耳完全一致，但在论及每一物质层

次之性质时存有一定差别，如表 1 所示。

关于“最大的微粒 / 粒子”，波义耳与牛顿

均认同，（1）它们是构成各种物体的基本单元；

（2）它们规定着物体的可感性质 / 特殊性质；（3）

其结构在化学过程中保持稳定不变，唯有炼金

术可能破坏其结构。

在光学思考中，波义耳无疑将光微粒与火

微粒均置于最大的微粒层面，因此，对于金属

置于密闭容器煅烧所得产物之重量增加现象，

他推测说，这是因为火微粒穿过玻璃壁与金属

结合在一起所致，同时，对于三棱镜折射中出

现的彩虹现象，他用“disguise”之类的术语描

述之，即他还是承认白光是基本光这一修正理

论的前提。而牛顿认定颜色是光的原始的先天

的性质，如 JNC 语句所示，因而他将光的粒子

置于最大的粒子层面以上且很可能非常接近最

图3  波义耳三棱镜折射实验示意 图 4  牛顿水晶球折射实验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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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粒子层面的某一层面上，因此，光具有不

变性。终而牛顿在《光学》“疑问 27”这样写

道：“迄今为止，通过对光线进行新的修正来解

释光现象的所有假说，难道不都是错误的吗？

因为这些现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取决于新

的修正，而是取决于光线原有的、不可改变的

特性。”[24] 在“疑问 29”中，他明确声言，“除

非光线是物体”，否则难以想象它们如何具有

某种“永久的效能”。（[24]，pp.348-349）

牛顿个人意义上的实际的光 - 色研究乃至

整个光学研究无不是在其独特的粒子论的物质

论背景下展开的，但是，牛顿的方法论及其公

开陈述的原则禁止从光粒子或粒子流假定开始

构造其光 - 色理论，所以牛顿“新理论”始终

采用归纳推理从经验出发展开陈述。牛顿的“新

理论”、《光学》与其《原理》遵循同样地探索

进路，即在承认物理学科自主性的前提下采纳

从物理学到数学再回到物理学的探索进路，只

是他没有条件完成光学的数学化，但在《原理》

中他站在开普勒等人肩上凭借自己发明的流数

术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光线”概念在牛顿

光 - 色理论而言具有类似于理论实体的地位，

它是以最佳说明推理的形式从关键实验即双三

棱镜实验推演而来；关键实验是一个在前人实

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乎完美的实验，它直接

向牛顿提示着真理所在的方位和有待证明的最

后答案，但是牛顿“从现象中推理”的过程是

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推理的基点并非关键实

验给出的“日光光谱”，而是通过经验归纳得

到的具有定律地位的“光的不变性”认识，其

完整的推理过程并不是必然的逻辑过程，但却

是皇家学会的光学专家们共同认同的归纳论证

过程，最终牛顿以“疑问 27”彻底结终结了一

切形式的光的修正理论，包括波义耳微粒论版

本的修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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